


津市市林业局2025年度行政执法工作年报

执法工作是林业资源管理的核心环节。2025年，我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要求，坚持问题导向，严格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等法律法规，着力转变执法观念、优化改进执法方式、规范执法行为、强化队伍建设，持续提升林业行政执法业务能力。现将本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总结如下：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，筑牢执法工作基础
为切实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统筹，结合本局实际，成立了以党组书记、局长任组长，分管执法工作的副局长为副组长，相关职能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行政执法工作领导小组，构建起“主要领导亲自抓、分管领导具体抓、职能股室协同抓”的齐抓共管工作格局。同步建立会议讨论、定期巡查、责任追究等配套机制，明确工作任务与具体要求，为林业行政执法工作高效推进提供坚实保障。
（二）健全制度体系，稳步推进依法行政
1.强化学习培训，提升履职能力。一方面，将林业法律法规纳入全局日常学习重点，聚焦新《森林法》《湿地保护法》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等核心法规及行政执法相关知识，常态化开展学习教育；另一方面，将行政执法培训列为局重点培训项目，2025年先后选派3批次12人次参加各类执法、法制专题培训班，着力提升执法人员业务素养，确保案件办理中事实认定清楚、证据确凿充分、法律法规适用准确、处罚程序合法、文书规范无误，实现执法高效合规。
2.落实法律顾问制度，防范执法风险。在完善法律顾问制度的基础上，明确法律顾问的职责定位、外聘标准及管理制度，聘请湖南鼎鸣律师事务所周斌律师担任本局法律顾问，全程参与林业决策、合同签订、行政执法等关键工作，充分发挥其在事前咨询、事中审查论证、事后复盘完善的全流程保障作用，有效降低行政执法风险。
3.深化政务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进一步规范政务信息公开流程与制度，及时、全面向社会公开林业政务信息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全面公开举报电话、审批事项、办理条件及政策法律依据，让群众清晰知晓林业办事流程，明确自身权利与林业局法定职责。
（三）规范执法行为，深化专项治理成效
1.严格执法资格管理。全面落实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，对全局执法人员实行动态管理，确保执法主体身份合规、资格合法；及时组织执法人员参加行政执法考试，持续提升执法能力水平。
2.规范执法办案程序。办理行政执法案件过程中，严格遵循《行政处罚法》《林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，坚持亮证执法、公正执法、文明执法，做到事实认定清楚、证据收集充分、适用法律准确、处罚决定适当、案卷管理规范。2025年，全局共办理各类行政执法案件403件次。
3.强化重大执法决定审核。全面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集体审核制度，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全过程监督，确保涉林法律法规正确实施、法律条款运用准确，切实保护公民、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。
4.严格落实自由裁量权基准。及时翻印《湖南省林业厅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，要求全体执法人员熟练掌握、严格执行，确保执法职权清晰、裁量标准统一，有效杜绝随意执法、人情执法、执法不严、同案异罚等问题。
5.深化普法宣传教育。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充分利用新闻媒体、微信等平台，结合“爱鸟周”“世界湿地日”“环境日”“宪法日”等重要节点，开展野生动物保护、打击非法占用林地、林业产业扶贫等专项宣传活动。通过现场咨询、发放宣传资料、展板展示、专题讲座等形式，深入广场、社区、农村宣传宪法及林业法律法规，全年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5000余份，营造了浓厚的法治宣传氛围。
二、存在的不足
2025年，我局在推进依法行政、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一定成效，但仍存在以下短板：
一是依法行政理念尚未完全筑牢，个别人员法律意识与法治思维不强，尚未形成用法律规范行为、约束权力的自觉；
二是行政执法能力有待提升，因林业综合执法大队撤消，执法力量相对薄弱，部分执法人员对法律法规学习掌握不深入，缺乏系统的行政法规培训，依法行政水平和政策把握能力不足；
三是法治宣传工作有待完善，法律进企业、进乡村、下基层的落地成效不够明显，宣传力度、信息公开深度需进一步加大，法治氛围需持续营造。
三、2026年工作思路
2026年，我局将紧扣新形势、新要求，进一步完善工作计划、强化责任落实，重点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：
一是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，规范重大行政决策公开征集意见、专家咨询论证、听证等流程，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透明度；
二是深化机关行政规范管理，加强制度建设，依法规范行政事务管理和行政执法流程，严格按照津市市林业局责任清单、职责清单要求推进依法行政；
三是提高对行政执法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持续加强执法宣传教育，拓展普法途径、平台和载体，开展形式多样、特色鲜明的法律宣传活动；
四是强化林业行政执法监督，严格规范执法行为，加大对违法乱作为、不作为等行为的查处力度，确保执法人员文明执法、廉洁执法、公正执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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